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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1816 號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94 年 10 月 06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給付保險金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一六號

　　上　訴　人　甲○○○

　　訴訟代理人　簡 炎 申律師

　　被 上訴 人　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法定代理人　蔡 宏 圖

　　訴訟代理人　賴 盛 星律師

　　被 上訴 人　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法定代理人　郭 文 德

　　被 上訴 人　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法定代理人　吳 東 進

　　訴訟代理人　黃 訓 章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三

年三月十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（九十二年度保險上字第五

○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，發回台灣高等法院。

    理  由

本件上訴人主張：伊配偶熊良謙生前向被上訴人國泰人壽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國泰人壽）投保國泰富貴一二三增額保險，意

外保險金額新台幣（下同）二百四十五萬元，並分別向被上訴人

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南山人壽）、新光人壽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新光人壽）投保保險金額一百萬元、一千萬元

之團體意外險，伊為上開保險契約之受益人。民國九十年十一月

二十五日熊良謙因攀登玉山，不慎跌倒撞擊頭部，翌日凌晨經隊

友發現死亡，檢察官相驗後認係頭部撞傷引發腦水腫及高山空氣

稀薄併發肺水腫所致，並斷定為意外死亡。嗣伊於九十一年三月

二十三日備齊文件，向被上訴人申請理賠，竟遭不予置理等情，

爰依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，求為命被上訴人依序給付伊二百四十

五萬元、一百萬元、一千萬元，及國泰人壽、新光人壽自九十一

年四月七日起、南山人壽自同年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均按週年

利率百分之十計算利息之判決。（按：第一審就利息部分，除判

命被上訴人各給付自九十一年四月七日起算之利息外，其餘判決

上訴人敗訴，該部分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。）

被上訴人則以：上訴人之夫熊良謙係因自身之心臟血管疾病及高

山症死亡，非屬意外事故，不符合約定意外保險理賠要件等語，

資為抗辯。

原審將第一審所命被上訴人依序給付二百四十五萬元、一百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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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一千萬元及均自九十一年四月七日起算利息之判決廢棄，改判

駁回上訴人該部分之訴，無非以：本件兩造所訂定意外傷害保險

契約第十三條、第十條、第二條，已就意外傷害事故，明定為非

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，並以此傷害為被保險人死亡之直

接、單獨、主要之原因時，被上訴人即應依約給付意外傷害事故

保險金。查熊良謙之死亡原因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（下稱法醫研

究所）解剖鑑定結果為肺水腫、腦水腫、頭部輕微外傷，死亡方

式為意外，貢獻因素為心臟血管疾病，有該所第一五七三號鑑定

書及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可稽。而其三項死因之關係為丙（頭

部輕微外傷）造成乙（腦水腫）、乙（腦水腫）造成甲（肺水腫

），熊良謙之死亡原因雖有頭部外傷、腦水腫、肺水腫三項，但

僅肺水腫、腦水腫可獨立致死，頭部外傷不會獨立致死，且認「

死者解剖結果出現腦水腫及肺水腫之現象，並存在有心臟血管疾

病，若以疾病觀點來看則以心臟血管疾病引起之死亡最有可能，

但無法完全解釋腦水腫及缺氧之情況。若考慮死者之頭部外傷及

高山氧氣較為稀薄，則可解釋此一情況，唯死亡方式則改為意外

；死因雖為環境因素相關，但死者之身體狀況仍須考慮進去，雖

然平時無症狀表現，心臟血管疾病應為死因之貢獻因素」、「空

氣稀薄會導致氧氣供應減少即缺氧」、「就鑑定書中4-2 所稱死

因為環境因素相關者，環境因素係指高山」、「貢獻因素係指對

死亡有加速及促進之因素」等情，亦據法醫研究所於九十二年五

月七日以法醫理字第○九二○○○一二三六號函復明確，可知熊

良謙之頭部外傷非獨立致死之原因。又熊良謙之頭部輕微外傷不

足致死，但就其死亡結果而言有高山症，顯然缺氧乃引起熊良謙

肺水腫、腦水腫之因素。按高山症起因於攀爬高山，空氣稀薄及

氣壓下降，體內氧氣供應不足之生理反應，熊良謙參加三千五百

公尺以上玉山登山活動，本應有此一常識，其在爬至玉山前峰二

千七百公尺處跌倒頭部受傷後，復未注意身體狀況，仍未調整登

山高度，致身體發生適應不良，應屬其自身之危險事實，故熊良

謙之死因應包含自身內在因素之高山症及心臟血管疾病所致。再

觀之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「死亡種類」欄所勾選之「意外死亡

」，與其「死亡原因」欄特別寫明其直接引起死亡原因為肺水腫

、腦水腫、頭部輕微外傷，其他與死亡有影響之身體狀況（但與

引起死亡之疾病無直接關係）為心臟血管疾病，顯然有別，足證

相驗屍體證明書就死亡種類所指稱之意外死亡與傷害意外保險契

約所稱之意外傷害事故定義不同，自難因之即認熊良謙係意外死

亡。至法醫研究所鑑定書所指意外係指死亡之方式，而非指死亡

原因，本件之傷害意外保險，既已表明意外傷害事故，必須為被

保險人死亡之直接、單獨、主要之原因，自不得以死亡方式為意

外，即認係符合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。熊良謙既因原有心臟血

管疾病，復身處高山引發缺氧之高山症生理反應，其死亡原因顯

非單純跌倒頭部外傷之外來事件，而係另加入心臟血管疾病及高

山症等內在因素（均為致死之原因力），核其死亡即與兩造之保

險契約條款所約定之須非因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，並以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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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害為被保險人死亡之直接、單獨、主要原因力之要件不符。從

而，上訴人據以請求被上訴人依序給付二百四十五萬元、一百萬

元、一千萬元各本息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等詞，為其判斷之基

礎。

按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所稱之意外傷害，乃指非由疾病引起之

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而言。該意外傷害之界定，在有多數原因競

合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，應側重於「主力近因原則」，

以是否為被保險人因罹犯疾病、細菌感染、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

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、突發性（偶然性）、意外性（不可

預知性）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，並考量該非因被保險人本身

已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，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

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（即是否為其重要之最近因果關係

）而定。查上開法醫研究所第一五七三號鑑定書之「鑑定結果欄

」，載明：「熊良謙之死因為甲、肺水腫，乙、腦水腫，丙、頭

部輕微外傷，貢獻因素為心臟血管疾病，死亡方式為意外」，「

鑑定經過欄」四、對於死者死亡之看法，並曰：「死者解剖結果

出現腦水腫及肺水腫之現象，並存在有心臟血管疾病，若以疾病

觀點來看則以心臟血管疾病引起之死亡最有可能，但無法完全解

釋腦水腫及缺氧之情況。若考慮死者之頭部外傷及高山氧氣較為

稀薄，則可解釋此一情況，唯死亡方式則改為意外；死因雖為環

境因素相關，但死者之身體狀況仍須考慮進去，雖然平時無症狀

表現，心臟血管疾病應為死因之貢獻因素」等語，而檢察官相驗

屍體證明書之「死亡原因欄」亦記為：解剖鑑定結果①「直接引

起死亡之原因：甲、肺水腫，乙、腦水腫，丙、頭部輕微外傷②

其他對死亡有影響之身體狀況（但與引起死亡之疾病無直接關係

）：心臟血管疾病」，「死亡種類欄」勾選為「意外死亡」云云

，另法醫研究所九十二年五月七日法醫理字第○九二○○○一二

三六號函更復稱：「熊良謙之頭部外傷會導致肺水腫及腦水腫，

空氣稀薄會導致氧氣供應減少即缺氧」等語（分見一審卷五六至

六三、一四九、一五○頁），究竟該造成熊良謙死亡之主要有效

而直接之原因為何？肺水腫（頭部外傷、心臟疾病、高山環境缺

氧均可能造成）、腦水腫（頭部外傷、高山環境缺氧均可能造成

）、頭部外傷究以何者較符合「主力近因原則」？法醫研究所為

何認定熊良謙死因與高山環境因素相關暨心臟血管疾病僅為死因

之貢獻因素？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就「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」

何以將「頭部輕微外傷」併列（是否多數原因競合）？死亡方式

因何與法醫研究所鑑定書同列為「意外死亡」？均有未明。原審

未遑詳為探明熊良謙頭部外傷及高山環境缺氧是否為造成腦水腫

、肺水腫，以致死亡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，徒以頭部外傷非

其獨立致死原因及上開書證所載死亡方式與傷害保險契約所稱意

外傷害定義不同等由，即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，已嫌速斷。且原

審既認定熊良謙心臟血管疾病僅為死因之貢獻因素（指對死亡有

加速及促進之因素），似非主要有效而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。果

爾，則能否逕謂心臟血管疾病為其致死之原因力，亦滋疑問。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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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山症係於高海拔地區，因環境氣壓下降，空氣稀薄或於高海拔

運動，動脈內氣壓下降，致使肺部換氧效率降低，體內氧氣供應

不足所生嘔吐、耳鳴、頭痛、頭暈、胸悶心慌、呼吸急迫（急性

高山症），或極度疲乏無力、嚴重呼吸困難、面色蒼白、心跳加

快、持續性咳嗽（高山肺水腫），或劇烈頭痛、嘔吐頻繁、反應

遲頓、視力障礙、嗜睡以致昏迷、大小便失禁（高山腦水腫）等

生理之反應，原判決亦同認高山症乃起因於攀爬高山，空氣稀薄

及氣壓下降，體內氧氣供應不足之生理反應無訛。倘熊良謙以往

於高海拔地區從事登山活動，未曾發生高山症之生理反應，則其

於上述攀登玉山時，因空氣稀薄、氣壓下降所致之高山症死亡事

故，得否謂不具有外來性、偶然性、不可預見性，即非無再進一

步推求之必要。原審遽認熊良謙死因之高山症屬其自身內在之因

素，並有可議。上訴論旨，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不

能認為無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

一項、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四　年　　十　　月　　六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朱　錦　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顏　南　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許　澍　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袁　靜　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楊　鼎　章

     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四　年　　十　　月　十八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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